仅供直销区域使用  （2009版）


申请人知情并同意表


为保障您的合法权益，申请人务必亲笔签署后，将此面连同您的有效身份证件一并传真至玫琳凯(中国)化妆品有限公司传真热线：400-820-5620





我已经明白并愿意接受《直销员推销合同》（包括玫琳凯（中国）化妆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玫琳凯公司”）其后不时修改并公布<包括以刊登在其公司刊物或网站上的形式>）的所有条款和条件，并保证以法律认可的条件接受这项协议。





申请人声明申请人不属于以下人员：未满18周岁的人员；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员；全日制在校学生；教师、医务人员、公务员和现役军人；直销企业的正式员工；境外人员；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得从事兼职的人员。





申请人承诺提供的身份证或暂住证真实有效，否则愿意依照玫琳凯公司关于销售人员的各项行为规范政策接受相关处理，并将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





申请人（签字）：                       编号：            





身份证号码：                           日期：





提醒：玫琳凯公司对申请人没有必须购买任何数量的产品，才能申请成为直销员的要求，如果您接到此类要求，请     


拨到8008201655进行投诉。
























































     


















































身份证复印件


























复印方法：将原件放在此处一同复印，请不要覆盖亲笔签名











